	




晋建综〔2021〕283号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规范预售资金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预售资金监管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规范预售资金收存工作，保证商品房项目预售资金有效用于工程施工建设，保障工程建设顺利完工交付，维护业主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住建部《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泉建房〔2021〕7号）及《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立商品房销售风险提示及购房款缴交告知单制度的通知》（泉建房〔2021〕69号）等文件规定，现将规范预售资金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信息公示工作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须在售楼部主入口、沙盘及财务收款处显著位置增设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公示铜匾，铜匾须篆刻有项目预售资金监管银行、监管账户名称、账号、监管账户绑定POS机的商户名及商户号等信息（尺寸大小80cm*60cm）。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开设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后第一时间在项目售楼部公示相关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信息；本通知印发之前已开设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但未解除监管的在售项目，应在2022年1月1日前按上述要求进行公示。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公示信息公示期限自账户开设之日起至解除监管之日止。
二、建立预售资金监管信息共享机制
各监管银行须严格履行资金监管协议，指定专人定期核查，杜绝商品房预售资金、开发贷款、按揭款等未按时、足额存入监管账户。同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实时核对各房地产开发企业银行账户入账信息，杜绝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非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违规收存预售资金。
各监管银行应立即安排专人排查各房地产项目银行账户资金入账情况， 并于2022年1月1日前将相关排查情况报送我局房管科。之后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上述问题的，监管银行应第一时间书面报送我局进行处置，如未及时报送的，我局将把相关银行移出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名单,并取消承接新的预售资金监管业务资格。
三、完善预售资金监管流程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加强日常业务及相关知识培训，确保销售及财务人员熟知预售资金监管、房地产市场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及要求。在缴交购房款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向购房人再次告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信息并让购房人亲自抄写《购房交款告知单》（附件），2022年1月1日起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时应同时提交《购房交款告知单》备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照本规定要求做好相关工作的，我局将扣除企业信用分并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在完成整改前将暂缓受理包括但不限于网签备案、预售许可、预售资金申请等相关业务。

附件：购房款缴交告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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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购房款缴交告知单

（购房人姓名）：   
    您购买       项目   栋   室，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为：开户银行：        ，账号：        ；与监管账户绑定的POS机商户名：      ，商户号：     。
预售资金监管银行、监管账户名称、账号、监管账户绑定POS机的商户名及商户号等信息已在主入口、沙盘及财务收款处等三个醒目位置公示。
为防止挪用预售资金，保障项目完工交付，以及您的个人权益，购房款必须进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以下内容由业主手抄）本人已认真核对预售资金监管银行（***）、监管账户名称（****）、账号（***）、监管账户绑定POS机的商户名（***）及商户号（***）等信息并知晓上述告知内容。
                                                
                                                     
                                                
                      
购房人（签字）：                   
                       联系电话：                 
开发企业（盖章）               
日期：                 

注：告知单由企业现场保存，以便随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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